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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科技部尖端晶體材料開發及製作計畫徵求公告 
     108年12月10日     

 

一、計畫目標： 

為提昇國內新穎材料設計，如量子材料開發、單晶合成與磊晶成長以及

相關學術研究、強化元件製作之研發品質及競爭力與促進國內基礎科學

研究。並期部份關鍵性材料研發可以達到國際間領先地位，更能密切與

產業應用接軌，為前瞻科技產業尋找新的契機，開創國內科技研究的長

期經濟價值。 

 

二、計畫性質： 

計畫徵求分三種性質：（一）材料服務計畫。旨在建立或維持尖端晶體、

量子材料及單晶與磊晶成長所需之關鍵性核心設施、技術、研究及服務

實驗室，以期發展出具關鍵功能性材料或關鍵長晶及檢測技術；（二）

學術型研究計畫，旨在研究材料服務計畫產出晶體材料之相關學術特性

及（三）應用型研究計畫，旨在發展材料服務計畫產出晶體材料之相關

應用性研究。綜合（一）、（二）、（三）以實現新穎材料從成長、基

礎物性研究至產業及能源應用之完整性。 

 

三、申請機構： 

(一) 公私立大專院校及公立研究機構。 

(二) 經科技部(以下簡稱本部)認可之行政法人學術研究機構、財團法人學

術研究機構及醫療社團法人學術研究機構。 

 

四、申請人資格： 

符合本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三點資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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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計畫徵求重點說明： 

本次徵求將以下列三種性質之計畫為重點，各項目列舉如下： 

 (一) 材料服務計畫 

 發展學術、產業應用上具創新性及關鍵性之新穎尖端晶體材料或關鍵

長晶及檢測技術 

 鼓勵新穎具前瞻應用價值之材料發展，例如量子技術應用材料或次世

代半導體元件之關鍵二維材料 

 強化與發展具國際水準之尖端晶體材料製備 

 提供國內外學界、產業界及能源應用具價值之單晶與磊晶樣品 

 建立尖端晶體材料製備與檢測技術及成果之資料庫 

 申請書內容應包含下列要件，請在CM03表中敘明： 

(1) 如曾獲本案補助者，請說明計畫執行現況及成果。未曾獲補助者，請

說明未來規劃，規劃內容須符合本計畫重點。但以具既有尖端晶體材

料成長設備與成長能力以及具體合作成果的申請案，優先考量。 

(2) 服務計畫之行政管理規劃、設施維護和操作計畫、對外提供服務及收

費標準辦法等。 

(3) 該設施建置後對學界或業界可能帶來之顯著影響。 

(4) 訂定使用本計畫設施成效指標，如樣品使用於學術或應用等成果。 

(5) 主持人服務機構之配合措施，含技術人員、空間、經費、現行設施之

使用權等，及服務機構對此計畫所提之後續維護承諾。 

 

(二)學術型研究計畫 

 以「材料服務計畫」所產出之材料為核心，配合關鍵檢測技術、理論模

型及計算模擬，對於特殊物性之學術研究及其他相關學術研究。 

 申請書除依本部個別型或整合型計畫書格式詳細填列外，請特別說明： 

(1) 近五年在晶體材料之相關研究成果。 

(2) 說明擬研究晶體材料之特性及來源與合作實驗室，以及計畫中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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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在相關研究之國際競爭優勢。 

 

 (三)應用型研究計畫 

 以「材料服務計畫」所產出材料為基礎的元件發展、應用或相關產業

研究。 

 申請書除依本部個別型或整合型計畫書格式詳細填列外，請特別說

明： 

(1) 材料相關技術在產業、能源應用上的潛力及可能價值，鼓勵產業界

參與。 

(2) 國內外之研發概況，及既有國內外智財布局之分析。 

(3) 申請人已獲證和申請中之智財現況。 

(4) 該材料技術技轉至產業界之可行性。 

 

前述三類型計畫(材料服務、學術型研究、應用型研究)，可擇一申請，

亦得跨類型組成卓越研究群(excellent clustering)，研提以長晶關鍵技術

為核心，連結學術與應用之單一整合型計畫，並鼓勵與產業聯盟或國

際合作，目的為培育國際領先研究群與促進產業升級之自主技術能

力。 

 

六、申請注意事項： 

(1) 申請方式： 

即日起接受申請，申請機構須完成線上申請作業，彙整送出並造具申請

名冊經有關人員核章後，於109年2月26日（星期三）前備函提出申請(以

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2) 計畫執行期限程： 

自109年8月1日開始。 

(3) 研究計畫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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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建議申請多年期研究計畫，其中「學術型研究計畫」或「應用型

研究計畫」與申請人個人一般計畫一併考量擇優補助。 

(4) 欲申請卓越研究群計畫者，計畫名稱請標示「卓越研究群—計畫名稱」

等字樣，並以單一整合型計畫類型送出。 

(5) 「應用型研究計畫」並非產學合作計畫。如為產學合作計畫，請依本部產

學計畫申請時程及格式提出。 

(6) 申請學門代碼請填M140101（尖端晶體服務）、M140103（尖端晶體學術

研究）、M140104（尖端晶體應用研究）。 

(7) 計畫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有義務參加尖端晶體材料研究計畫之相關學術

應用推動活動以及成果發表會。 

(8) 成果發表時，主持人需通知尖端晶體材料服務計畫辦公室，以利成果

詳實記錄備查。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之作者機構需加上TCECM*單位名

稱，並加註標準期刊論文致謝詞。 

(註：TCECM為尖端晶體材料計畫之縮寫) 

 

七、審查： 

依本部專題研究計畫審查方式，辦理書面初審及會議複審。必要時，得

邀請計畫主持人簡報。 

 

八、本計畫之所有服務或研究成果須配合尖端晶體材料聯合實驗室推動辦公

室整體推動規劃，特別是網頁資訊提供。 

 

九、成果考核： 

（一）期中考評﹕ 

計畫主持人應於分年計畫執行期滿前二個月繳交進度報告(內容包含：

計畫執行進度、初步研究成果、未來執行重點等)，由自然司邀請學者

專家進行書面審查，並得視需要邀請主持人赴本部簡報或進行實地考

評，以憑核定下一年度經費，未能達到預期進度成果之計畫，得由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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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機關終止補助。 

（二）全程計畫考評： 

計畫主持人於全程計畫結束後三個月內繳交研究成果報告，由本司邀

請學者專家進行書面審查，並召開成果評鑑會議；必要時，得進行實

地查訪。 

（三）本計畫成果報告將會於各計畫主持人申請本部下一次研究計畫補助時，

自動於線上系統提供審查人瀏覽審閱，並列入申請人研究表現與執行

計畫能力之評分項目之一。 

 

十、計畫核定通知、簽約、撥款與經費報銷等，均依本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作業要點、本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合

約書與執行同意書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